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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此係摘錄，為免有誤或法令更新，仍請上農業部網站查詢確認） 

 

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 ( 民國 104 年 07 月 30 日 修正 ) 

第 1 條    本辦法依農會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9 條之 1規定訂定之。 

第 3 條    合於本法第二十五條之一規定資格，且無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 

           請登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一、本法第二十五條之二各款所定情形。 

           二、曾犯本法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或第四十七條之 

               三之罪，且未有本法第四十六條之一第二項但書之情形。 

           現任總幹事依前項規定申請登記為原任農會總幹事候聘人，其屆次考核成績評 

           列乙等以下者，受理登記機關應不准予其登記該農會總幹事候聘人，且該農會 

           次屆理事會不得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續聘之。 

           本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定農會總幹事候聘人經歷年資及 

           第三款所定年齡之計算，以算至主管機關公告之登記起始日為準。 

第 4 條    主管機關辦理農會總幹事候聘人登記，應於登記起始日十四日前公告，除登載於

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網站首頁外，並應將公告文書檢送所轄各該農

會張貼至登記載止日為止。 

第 17 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之一所稱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範圍如下： 

           一、機關：指行政機關。 

    二、學校：指經教育部核准設立或查證（驗）認定之國內、外公私立小學、國 

        中、高中（職）及大專校院。 

           三、農業機構：指下列機構： 

(一)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八款之農業企業機構。 

(二)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九款之農業試驗研究機構。 

(三)依農業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設立之農業財團法人。 

(四)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設立之農產品批發市場。 

(五)依農會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農會聘任職員聯合訓練機構及農會共同經

營機構。 

           四、金融機構：指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第一款之金融機構。 

   五、農民團體：指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七款之農會、漁會、農業合作社及農 

       田水利會。 

           農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曾分別於前項所定機關(構)、學校或團體服務者，其服 

           務年資得合併計算。 

           前項服務年資應為專任職務領有俸給，且該服務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定有人 

           事編制、職級薪點比敘制度，並應由該服務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出具服務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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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應為專任職務領有俸給之認定疑義：  

依農會總幹事遴選辦法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農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曾任機關、學校或農

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之服務年資應為專任職務領有俸給，且該服務機關（構）、學校或團

體訂有人事編制、職級薪點比敘制度，並應由該服務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出具服務證明。

準此，農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於登記時，應檢具服務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出具之服務證明。

服務證明內容應詳載：1.姓名；2.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3.出生年月日；4.戶籍（通訊）地

址；5.服務機關（構）、學校或團體名稱與關防或圖記；6.服務職稱；7.現（曾）任職務之職

級薪點薪額；8.相當委（薦）任年資足年月； 9.任委（薦）任職務之起始年月日；10.開始

任職之年月日；11.離職之年月日；12.服務機關（構）、學校或團體負責人職章；13.證明文

件日期字號等資料，以供受理登記與審查機關辦理審查認定事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10.16 農輔字第 0970155430 號函） 

 

 

農會法 (民國 110 年 02 月 03 日) 

 

第 15-1 條  農會會員入會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會員代表候選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登記；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一、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 

                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 

            四、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流氓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 

                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者。受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 

                行未畢者。 

            五、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貪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六、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投票行賄、收賄罪、妨害投票或競選罪、包攬賄選 

                罪，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或方法犯侵占、詐欺、背信或偽造文書罪，經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但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不在 

                此限。 

            七、犯前四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者。但受緩刑宣告或受刑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得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八、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 

            九、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第 16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為農會會員： 

            一、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二、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曾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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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1 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合於下列規定者，得登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一、全國及直轄市農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 

                 當薦任職職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 

                 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縣（市）、鄉（鎮、市、區）農會總幹事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 

                 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 

                 當委任職職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 

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農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但於下屆任期不足一年即 

            將屆齡退休者，不得登記為總幹事候聘人。 

            總幹事候聘人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評定合格後，經發現其於聘任前有未合 

            第一項規定情形之一者，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評定；已受聘者，亦 

            同。 

            省農會併入全國農會前，其總幹事候聘人資格同直轄市農會。 

第 25-2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已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 

            止；已受聘者，亦同： 

            一、無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 (自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起) 在農會或其他金融機構之借款有一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 

納之紀錄；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經通知其清償而逾一年未清償者。 

            三、有第十五條之一第三款至第九款情形之一者。 

            四、有第十六條第一款至第二款情形之一者。 

            五、曾於擔任農會選任及聘、僱人員期間，因受刑之宣告確定被解除職務者。 

            六、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負責人，破產終結未滿五年者。 

第 46-1 條  農會選任及聘、僱人員，因刑事案件被羈押或通緝者，應予停止職權。 

            農會選任及聘、僱人員，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者，應解除其職務。但 

            農會選任及聘、僱人員受緩刑宣告或經判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 

            者，不在此限。 

            本條修正施行前，依修正前之規定而停止職權之農會選任及聘、僱人員，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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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施行之日起，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停止職權之人員，經停止羈押或撤銷通緝者，在其任期屆滿前， 

            得申請恢復其職權。 

            農會選任及聘、僱人員任職期間，喪失其候選或候聘資格者，由主管機關或其 

            上級主管機關予以解除職務。 

第 47-1 條  農會之選舉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 

            下罰金： 

            一、有選舉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 

                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對於有選舉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 

                使選舉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三、對於候選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 

                一定之競選活動。 

            四、候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 

                之競選活動。 

            犯前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 47-2 條  農會聘任總幹事，自辦理理事候選人登記之日起，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一、理事或理事候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聘任或 

                不聘任。 

            二、對於理事或理事候選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為 

                聘任或不聘任。 

            三、對於遴選合格之總幹事候聘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放棄接受聘任。 

            四、遴選合格之總幹事候聘人員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 

                以放棄接受聘任。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 47-3 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或妨害他人自由 

            行使選舉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總幹事之登記、遴選或聘任者，亦同。 

            前二項未遂犯罰之。 

第 47-4 條  候選人犯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前條第一項之罪者，廢止其候選人資格；已 

            當選者，其當選為無效。 

            遴選合格之總幹事候聘人犯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或前條第二項之罪者，廢止 

            其候聘資格；已聘任者，廢止其聘任。 

            曾犯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或第四十七條之三之罪 

            者，不得為農會選舉之候選人或總幹事候聘人員。 

            前三項有第四十六條之一第二項但書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